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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469,612,769股 

2、发行价格：7.61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573,753,172.09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3,544,508,674.13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469,612,769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1年12月28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股价不除

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与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规定不相符，

则限售期将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本次发行结束后因上市公司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结束后的

转让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办理。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导致

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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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保荐机构/保荐人/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内核部 指 中信证券内核部 

碧水源/发行人/上市公司/ 

公司 
指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章程 指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城乡 指 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上市公告书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之上市公告书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指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相关用语具有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中相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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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EIJING ORIGINWATER TECHNOLOGY CO.,LTD.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802115985Y 

法定代表人 文剑平 

成立日期 2001年7月17日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碧水源 

股票代码 300070 

上市时间 2010年04月21日 

注册资本 316,459.6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生命科学园路23-2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生命科学园路23-2号 

邮政编码 102206 

电话号码 010-88465890 

传真号码 010-88434847 

公司网址 http://www.originwater.com/ 

经营范围 

污水处理技术、污水资源化技术、水资源管理技术、水处理技术、固体废弃
物处理技术、大气环境治理技术、生态工程技术、生态修复技术开发、技术

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施工总承包，专业承

包；环境污染处理工程设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生产膜、膜组件、膜设
备、水处理设备、海水淡化设备、给排水设备及配套产品（仅限外埠生

产）；委托生产膜、膜组件、膜设备、给排水设备及配套产品；销售环境污

染处理专用设备及材料、膜、膜组件、膜设备、给排水设备及配套产品；水

务领域投资及投资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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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2020年3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董事分项表决并一致同意通

过了《关于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0年9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董事分项表决并一致同意

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调整本次发行相关的议

案。 

2020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创业

板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1年1月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董事分项表决并一致同意结

合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实际情况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意见，调整

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1年1月2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创

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1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董事分项表决并一致同意结合公

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实际情况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意见以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调整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1年9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决议有效期和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自届满之日

起延长12个月，即延至2022年10月10日，除延长前述有效期外，本次发行的其他内容不变。  

2021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2、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1年6月23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北京碧水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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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

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1年9月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845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注册申请。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进行。 

（四）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数量为469,612,769股，占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公司总股

本的14.84%。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符合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

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规定，即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30%。 

（五）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20年3月12日）。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的发行价格为7.72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80%。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两项同时进行：  

其中，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

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 

调整后的每股认购价格应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调整后认购股数量不足1股

的余数作舍去处理。 

DPP -01 

）（ NPP  1/01

）（）（ NDPP  1/-01

0P D N

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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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8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以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3,164,596,5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现金0.6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208,863,375.20元。公司2019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0年5月29日实施完毕。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价格由7.72元/股调整为7.66元/股。 

2021年4月20日，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以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3,164,596,5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现金0.5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174,052,812.67元。公司2020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1年6月8日实施完毕。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并经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价格由7.66元/股调整为7.61元/

股。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结果，并按照认购邀请书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

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7.61元/股，发行价格为基准价格的1.00倍。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经大信 会计 师事 务所 （特 殊普 通合 伙） 审验 ，本 次发 行募 集资 金总 额为

3,573,753,172.09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29,244,497.96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3,544,508,674.13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募集资金总额。 

（七）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14日，本次发行获配的发行对象中国城乡已将本次发行认购的全额资

金汇入中信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账户。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

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年12月15日出具的

《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1〕第1-00160号），截至2021年12月14日，中信证券收到本

次发行获配的发行对象认购资金3,573,753,172.09元。 

2021年12月15日，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承销费后的上述认购资

金的剩余款项划转至碧水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根据大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年12月15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1〕

第1-00161号），截至2021年12月15日，碧水源向特定投资者中国城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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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469,612,769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573,753,172.09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29,244,497.96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544,508,674.13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469,612,769.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3,074,895,905.13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根据相关规定完成了三方监管协议签署。 

（九）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已于2021年12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

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十）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城乡。 

（十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发行人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845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

求。”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深交所的本次发行方案要求。” 

碧水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

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二）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其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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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涉及的《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公司与

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

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11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已于2021年12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

本次发行新增的469,612,769股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碧水源；证券代码为：300070；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

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2021年12月28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指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18个月

内不得转让。 

若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与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监管部门的规定不相符，则限售期将

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本次发行结束后因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结束后的转让将按照届时有

效的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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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份变动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全称） 股份类别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文剑平 境内自然人 498,251,477 15.74% 

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0,762,323 10.14% 

刘振国 境内自然人 318,747,635 10.07% 

何愿平 境内自然人 124,960,473 3.95% 

国开创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2,339,506 3.55% 

陈亦力 境内自然人 85,577,401 2.7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低
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6,321,154 1.7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4,879,942 1.73% 

梁辉 境内自然人 39,925,328 1.26% 

交通银行-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31,765,470 1.00% 

合计 1,643,530,709 51.93%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示意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

前十名股东示意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全称） 股份类别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90,375,092 21.75% 

文剑平 境内自然人 498,251,477 13.71% 

刘振国 境内自然人 318,747,635 8.77% 

何愿平 境内自然人 124,960,473 3.44% 

国开创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2,339,506 3.09% 

陈亦力 境内自然人 85,577,401 2.3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低

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56,321,154 1.5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4,879,942 1.51% 

梁辉 境内自然人 39,925,328 1.10% 

交通银行-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31,765,470 0.87% 

合计 2,113,143,478 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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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2021年9月30日）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1. 有限售条件股份 702,706,509.00 22.21% 1,172,319,278.00 32.26% 

2. 无限售条件股份 2,461,890,085.00 77.79% 2,461,890,085.00 67.74% 

股份总数 3,164,596,594.00 100.00% 3,634,209,363.00 100.00%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中国城乡仍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集团”）仍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

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持股比例因总股本增加而摊薄，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文剑平 董事长 498,251,477 15.74% 498,251,477 13.71% 

戴日成 总经理 998,600 0.03% 998,600 0.03% 

刘振国 副总经理 318,747,635 10.07% 318,747,635 8.77% 

龙利民 副总经理 112,501 0.00% 112,501 0.00% 

张兴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44,444 0.00% 44,444 0.00% 

合计 818,154,657 25.85% 818,154,657 22.51% 

（五）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股份类别 

发行前（元/股） 发行后（元/股） 

2021年 1-9月 

/2021年 9月 30日 

2020年 

/2020年末 

2021年 1-9月 

/2021年 9月 30日 

2020年 

/2020年末 

基本每股收益 0.05 0.36 0.04 0.31 

每股净资产 6.69 6.55 6.80 6.68 

注1：发行前数据源自公司2020年年度财务报告、2021年三季度财务报告； 

注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2020年12月31日和2021年9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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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2020年

度和2021年1-9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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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9.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资产总计 7,154,483.40 6,893,842.55 6,738,735.79 5,669,016.63 

负债总计 4,732,865.06 4,523,293.49 4,427,574.88 3,484,357.43 

股东权益合计 2,421,618.35 2,370,549.06 2,311,160.90 2,184,659.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117,458.98 2,073,055.61 2,013,490.02 1,880,910.41 

少数股东权益 304,159.36 297,493.45 297,670.88 303,748.7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9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627,690.05 961,757.58 1,225,532.05 1,151,780.94 

营业成本 586,160.21 855,501.75 1,039,917.38 1,020,512.50 

营业利润 21,247.00 120,845.12 170,606.77 161,704.38 

利润总额 23,418.61 144,104.00 172,407.83 162,992.27 

净利润 19,021.16 119,990.24 143,895.48 135,153.51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39.03 114,322.00 138,069.06 124,451.95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9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215,009.63 154,549.68 332,148.73 130,492.64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47,797.15 -355,334.41 -740,558.11 -798,357.79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103,442.80 203,670.07 379,896.13 680,888.1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0,083.95 2,864.42 -28,093.76 13,915.14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39,240.39 599,324.33 596,459.91 624,553.67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1年9月 

/2021.9.30 

2020年 

/2020.12.31 

2019年 

/2019.12.31 

2018年 

/2018.12.31 

主营业务毛利率 3.38% 12.57% 13.92%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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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非前） 0.76% 5.55% 7.33% 6.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非后） 0.49% 4.12% 7.27% 6.86% 

基本每股收益（扣非前，元） 0.05 0.36 0.45 0.40 

基本每股收益（扣非后，元） 0.03 0.27 0.45 0.41 

流动比率（倍） 0.95 0.99 0.81 0.91 

速动比率（倍） 0.94 0.98 0.70 0.82 

资产负债率 66.15% 65.61% 65.70% 61.46%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0.62 1.34 1.91 2.2 

存货周转率（次/年） 10.7 4.35 3.7 5.27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资产规模分别为 5,669,016.63 万元、 6,738,735.79万元、

6,893,842.55万元和7,154,483.40万元，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增长，公司资产规模不断扩

张。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1.46%、65.70%、65.61%和66.15%，负债率

保持稳定的水平。 

2、偿债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0.91、0.81、0.99和0.95，速动比率分别

为0.82、0.70、0.98和 0.94，短期偿债能力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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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杨博、葛馨 

项目协办人：无 

项目组成员：顾宇、汪灏、张芸嘉、韩世俨、秦翰 

联系电话：0755-23835238 

传真：0755-23835201 

（二）主承销商 

名称：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层、15层 

法定代表人：钱于军 

项目负责人：程楠 

项目组成员：袁媛、陈浩、杨洪智 

联系电话：010-58328888 

传真：010-58328964 

（三）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F408 

负责人：颜羽 

经办律师：黄国宝、郭光文 

联系电话：010-66413377 

传真：010-66412855 

（四）审计机构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5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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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胡咏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密惠红、余骞 

联系电话：010-88465890 

传真：010-88434847 

（五）验资机构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504室 

负责人：胡咏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密惠红、余骞 

联系电话：010-88465890 

传真：010-8843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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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中信证券签署了《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和保荐人）关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之承销

及保荐协议》及《<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之承销及保荐协议>

之补充协议》。 

中信证券指定杨博、葛馨二人作为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杨博，保荐代表人，证券执业编号：S1010712100115，现任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

副总裁，曾先后负责或参与了华能水电A股IPO、黔源电力向特定对象发行项目、中国石化

发行230亿元可转债、华电国际2012年、2014年、2015年A股向特定对象发行项目、中国炼

化H股IPO、中国核电可转债和中航油A股IPO项目。 

葛馨，保荐代表人，证券执业编号：S1010718110003。2018年加入中信证券。2010年

从事投资银行业务，2013年获得保荐代表人执业资格以来，曾担任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项目（2014年度、2015年度）、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项

目、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项目、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碧水源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中信证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

《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通知的规定，由项目组对发行人

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由内核部进行了集体评审，并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发行人审

计师经过了充分沟通后，认为碧水源具备了《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的条件，本次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发展。 

因此，中信证券同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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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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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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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

告书》之盖章页）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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